附件一

教育部補助推動臺灣文史藝術國際交流計畫申請表
	申請類別
	□ 台灣文史藝術跨學科國際學術研討會

□ 選送台灣文史藝術研究生短期出國研修

1.與之訂有合作協議之國外學術單位名稱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2.申請補助計畫數：　　　件（一學生一計畫，分冊裝訂）

□ 國外台灣文史藝術研究生或研究團隊短期來台研究

1.與之訂有合作協議之國外學術單位名稱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2.申請補助（計畫請分類分冊裝訂）

□國外研究生來台短期研究

□國外研究團隊來台短期研究

□ 台灣文史藝術研究論文中（外）譯暨出版

	計畫名稱
	

	計畫單位

(學校/系所)
	

	計畫申請人

(姓名/職稱)
	
	E-mai
	

	
	
	聯絡電話
	

	
	
	手　　機
	

	
	
	聯絡傳真
	

	經費
	1.總經費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

2.申請教育部補助經費：________________元

3.學校配合款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

4.其它經費來源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

	服務單位

主管

(簽章)
	
	申請人

(簽章)
	


附件二

計畫摘要表
	計畫類別
	

	計畫名稱
	

	申請單位
	

	地    址
	
	電話
	

	系所主管
	
	電話
	
	傳真
	

	
	E-mail
	 
	手機
	

	系所助理
	
	電話
	
	傳真
	

	
	E-mail
	
	手機
	

	推薦學生
	姓名
	
	性別
	□男   □女

	
	國籍
	
	E-mail
	

	
	目前就讀校系
	
	指導
教授
	

	
	本國研修校系
	
	研修學校指導教授
	

	
	研修
主題
	

	
	申請
資格
	· 已經或即將進入我國公私立大學校院（即申請補助學校）註冊攻讀學位，從事台灣文史藝術研究之博士生。

· 已於國外（不含大陸港澳地區）著名大學註冊攻讀學位，並已獲得該我國公私立大學校院（即申請補助學校）交換生資格之博士生。

	
	
	· 未同時領取我國政府預算所提供累計逾三個月以上獎助金。

	研修期程
	自　　 年　　 月　　 日 至　　 年　　 月　　 日止

	研修計畫摘要：




附件三

國外研究生短期來台研究遴選辦法及甄審歷程記錄
一、遴選辦法

二、甄審歷程記錄

附件四

國外研究生短期來台研究計畫書

一、原博士論文計畫摘要

（需含研修期程）
二、來台研修計畫背景、目的、方法及其重要性

三、來台指導教授之學術專業與完成研究構想的相關性
四、預期完成工作及具體成果與未來研究發展之關係
五、個人傑出表現或參與研究經驗

（請列舉具體事實，如研究成果、個人受表揚及獲獎紀錄等）
六、附件
（一）國內或國外大學註冊之證明或錄取通知書
（二）碩士班及博士班研究所成績單影本
（三）指導教授推薦函
（四）來台研修學校指導教授同意接受前往研修之文件
（五）已發表之學術性著作（1至3篇）

（以上附件請附於本計畫書之後）
附件五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
	
	
	▓申請表

	 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
	

	
	
	
	□核定表

	申請單位：         學校
	計畫名稱：

	計畫經費總額：         元，申請金額：           元，自籌款：          元

	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：□無□有

（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）

教育部：              元，補助項目及金額：

XXXX部：………………元，補助項目及金額：

	經費項目
	計畫經費明細
	教育部核定經費
（申請單位請勿填寫）

	
	單價（元）
	數量
	總價(元)
	說明
	金額（元）
	說明

	人
事
費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小計
	
	
	
	
	
	

	業
務
費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小計
	
	
	
	
	
	

	雜支
	
	
	
	
	
	
	

	合計
	
	
	
	
	
	

	承辦人
	會計
單位
	機關長官

或負責人
	補助方式： 

□全額補助

■部分補助

	備註：

1、依行政院91年5月29日院授主忠字第091003820號函頒對民間團體捐助之規定，為避免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申請捐助，造成重複情形，各機關訂定捐助規範時，應明定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捐助時，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，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。
2、各經費項目，除依相關規定無法區分者外，以人事費、業務費、雜支、設備及投資四項為編列原則。

3、雜支最高以【(業務費)*5%】編列。
	餘款繳回方式：

□依合約規範

■依核撥結報要點規定繳回

□不繳回

□其他（請備註說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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